  
	(第一聯行政聯)黎明高級中學  活動使用手機 申 請 表   年  月  日

	時  間
	自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

	申請班級(社團)
	
	申請人
	班級:       姓名:

	地  點
	
	
	

	任課老師簽名
	
	活動內容(使用目的)
	


導師：            訓育組長：              生活輔導：             主  任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(第二聯導師聯)黎明高級中學  活動使用手機 申 請 表   年  月  日

	時  間
	自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

	申請班級(社團)
	
	申請人
	班級:       姓名:

	地  點
	
	
	

	任課老師簽名
	
	活動內容(使用目的)
	


   導師：            訓育組長：              生活輔導：             主  任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[bookmark: _GoBack](第三聯學生自存聯)黎明高級中學  活動使用手機 申 請 表   年  月  日

	時  間
	自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

	申請班級(社團)
	
	申請人
	班級:       姓名:

	地  點
	
	
	

	任課老師簽名
	
	活動內容(使用目的)
	


  導師：            訓育組長：              生活輔導：             主  任：
備註：
1. 如果學生平時表現不佳，導師有權力不同意申請，導師沒有蓋章，行政端不會核章。
2. 以下行為，視同違反本校「手機使用管理辦法」，依規定懲處，並且取消整學期申請使用資格：
（1）超過申請時間沒有繳回手機保管處，視同違規。
（2）社團時間使用手機，以社團老師指令為主，擅自連結社群網站、從事與教學無關的事項，視同違規。
（3）申請時段的下課時間禁止使用，使用者視同違規。
3. 以上規定均以本校「手機使用管理辦法」為依歸，如有抵觸，以母法為主。
